
崂山国家实验室—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5 年联合培养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 

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一、项目简介 

崂山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崂山实验室”）与哈尔滨工程

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是教育部正式下达的研究生招生专项

计划。主要依托崂山实验室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各自优势，强强联

合，通过科教结合、协同育人。 

（一）崂山实验室简介 

崂山实验室是中央批准成立的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

化的海洋领域新型科研事业单位。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崂山实验室聚焦“服务国家海洋重大战略需求、引领

海洋高质量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大使命任务，开展战

略性、前瞻性、系统性、颠覆性研究。 

（二）哈尔滨工程大学简介 

哈尔滨工程大学前身是创建于 1953 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94 年，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

1996年，进入首批“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2007 年，由国防

科工委、教育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海军共建，同年教育部批

准正式建立研究生院；2011年，进入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行列；2017 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



行列。学校现隶属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年，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教育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四方共

建，是我国“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

能应用）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二、项目优势 

（一）崂山实验室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提供直接参与国家

重大战略任务的机会。 

（二）崂山实验室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提供优厚的科研绩

效。 

（三）表现优秀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后可被崂山实

验室优先录用。 

三、招生计划 

2025 年崂山国家实验室－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培养科研经

费博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4 名。 

招生类型为学术型博士和专业型博士（工程博士）两类，报

考方式包括直接攻博（即本科推免直博）、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

三类。 

四、招生专业与导师 

序号 招生类型 专业名称 
实验室

导师 
学校导师 招收学院 招生数量 

1 学术型博士 
船舶与海洋

工程 0824 
王军成 李晔 船舶学院 1 

2 学术型博士 
船舶与海洋

工程 0824 
陈世哲 陈云赛 船舶学院 1 



3 

专业型博士

（工程博

士） 

电子信息

0854 
笪良龙 殷敬伟 水声学院 1 

4 

专业型博士

（工程博

士） 

电子信息

0854 
李海兵 郑翠娥 水声学院 1 

注：考生按哈尔滨工程大学导师进行报名。 

五、申请条件 

考生须满足《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5 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5 年非定向就业工程博士招生

简章》中相应招生方式（直接攻博、硕博连读或“申请-考核”制）

的报名条件，按照学校、学院招生程序和要求具体参与选拔。 

六、选拔方式 

参考各类型考生的招生办法，在报名系统（网址：

http://yjszs.hrbeu.edu.cn）专项招生计划项目中选择“与崂山实验

室联合培养计划”，按照目录中的报考学院、报考专业和哈尔滨

工程大学导师进行填报，其他内容与相应考生要求一致。 

七、招生程序 

（一）网上报名 

按照招生简章要求，考生在网上成功上传报考材料后，还须

将报考材料电子版以 PDF 压缩包形式在报名截止前发送至崂山

实验室招生邮箱（student@qnlm.ac），邮件主题及附件文件名

标注为“考生姓名+报考哈尔滨工程大学+崂山实验室导师姓名+

学校导师姓名+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审核”（如：张三+报考

哈尔滨工程大学+王军成+李晔+硕博连读）。 



特别提醒：凡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考程序，视为自动放

弃报考资格。 

（二）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由崂山实验室与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联合工作

组组织。综合考核具体安排及要求另行通知，成绩采用百分制，

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前期已通过直接攻博录取的学生同样要

参加此次综合考核。 

时间 招生安排 

4 月 16 日-5 月 7日 20:00 系统报名 

5 月 7 日起 资格审核 

5 月 7 日-5月 18日 
考生缴纳复试费，联合组织

现场综合考核 

八、培养方式 

1.崂山实验室与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培养招收博士研究生

为科研经费博士，培养成本全部由科研经费承担，学习方式为全

日制，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基本修业年限以哈尔滨工程大学

录取当年招生政策为准。 

2.联合培养博士生由双方共同确定的导师组集体指导，联合

培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完

成；第二阶段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主要在崂山实验室完成。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须符合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的

毕业标准。学位授予程序与要求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生学位



授予相关规定执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经哈尔滨工程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博士学位。 

十、信息查询及联系方式 

（一）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全部信息均在研究生招生网

（http://yzb.hrbeu.edu.cn）、哈尔滨工程大学研招办微信公众号公

布，请考生密切关注。 

（二）有关报考、录取等事宜，请咨询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崂山实验室人力资源部。 

（三）联系方式 

1.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蔡老师  闫老师 

联系电话：0451-82589675 

2.崂山国家实验室 

人力资源部  王老师 

联系电话：0532-58719703 

联系邮箱：student@qnlm.ac 

 
 


